
河南省工程担保行业协会文件

河南省工程担保行业协会

关于印发《河南省工程担保行业协会会员管

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豫工保社字〔2025〕2 号

各会员单位：

《河南省工程担保行业协会会员管理办法》（试行）已

经 2025 年 3 月 7 日第三届四次理事会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河南省工程担保行业协会会员管理办法》（试

行）

2024 年 3 月 7 日



附件

河南省工程担保行业协会会员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会员管理，维护会员权益，促进行业健

康发展，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及本会章程，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会遵循“诚信自律、创新服务、管控风险、

发展共赢”的宗旨，为会员提供专业化服务并履行行业自律

职责。

第三条 会员服务内容

（一）基础服务

1.信息公示：免费在本会网站展示会员简介及基本信

息；

2.数据支持：提供行业数据库查询、投保人信用信息查

询；

3.系统权限：本会提供的有关信息化管理系统基础功

能。

（二）增值服务

1.培训咨询：参与行业培训、专家讲座；

2.履约评价：工程保证人履约能力评价；



3.信息化管理系统维护更新：建立行业信息化系统的开

发、升级、改造、维护；

4.品牌推广：推荐优秀会员参与评优、展会及媒体宣传；

5.风险预警：对相关业务存在的风险提示。

以上增值服务 1-4 内容视情收取服务费。

第四条 信息管理

1.会员在信息变化时，应及时与本会联系更新相关数

据；

2.本会对会员信息保密，未经授权不得泄露。

第五条 行业自律

1.会员承诺遵守行业服务标准及自律公约，依法合规经

营，共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定期开展合规检查，受理会员单位和社会公众的投

诉，对违规行为提出整改意见。

第六条 奖励措施

1.对行业贡献突出的会员授予荣誉称号；

2.优先推荐参与政府项目申报或行业标准制定。

第七条 惩戒措施：会员如有违反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

行为，给予下列处分：

1.警告：行业主管部门予以警告的、工程担保业务不合

规的、会员在缴纳期延期一个月后仍不缴纳会费的等轻微违

规行为责令限期整改；



2.通报批评：本条第一款所述情形限期整改未完成的、

行业主管部门通报或行政处罚的、投诉举报认证属实的、被

行业风险预警及提示等。整改期间限制部分会员服务，整改

完成后方可恢复；

3.暂停行使会员权利：本条第二款所述情形限期整改未

完成的、被列入市场监督部门经营异常名录的、因保函索赔

影响社会稳定的、被列入“信用中国”或“信用河南”严重

失信主体名单的等，整改完成后方可恢复；

4.除名：严重违规或损害行业利益的，经理事会表决通

过后，除名并公示。

第八条 退会

1.自动申请退会的，提交申请并交回会员证书。被退会

的，交回会员证书；

2.退会后三年内不再接收重新入会申请。

第九条 申诉机制

1.对处罚有异议的会员，可在 15 日内提交书面申诉；

2.理事会成立专项小组审议，30 日内答复。

第十条 本办法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修订需履行

同等程序。

第十一条 协会秘书处负责本办法的执行。


